附件2

2026年度福州市对外科技合作项目申报指南
（指南代码：2026FZY0101）

一、重点支持方向
围绕推动我市对外科技交流，做深做实我市与友好城市、签约院校、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科技创新合作，务实推动惠台政策落实、深化开展与港澳地区的科技创新合作，本项目重点支持引进国（境）外重大关键技术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，以及为企业“走出去”提供科技支撑的项目。包括以下几个方向：
1.支持我市与渭南市、西安市、济南市、阿拉善盟市等友好城市开展的科技合作项目，推动友好城市合作不断向更大范围、更宽领域、更高层次迈进。
2.支持我市与清华大学、同济大学等签约高校开展科技合作项目（具体名单见本指南附件）。
3.支持我市企业与中国香港、澳门地区开展的科技合作项目。
4.支持我市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的科技合作项目，设立“榕台科技创新合作专项”，深化榕台科技融合发展。
5.支持中印尼“两国双园”建设，重点支持示范园区食品加工、海洋高新技术等企业的科技创新，促进食品产业、海洋渔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。重点支持园区企业与印尼开展科技交流合作，推动印尼重大关键技术成果在园区落地转化。
6.支持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、金砖国家和欧美国家等开展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。
7.支持与闽东北协同发展区、福州都市圈、山海协作的城市开展科技合作项目。
二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1.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具备较强科研开发能力和条件的规模以上企业（软件等行业企业规模参照工业企业）、高新技术企业、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市属高等院校、市属科研院所。
2.合作协议书内合作双方签字或盖章、落款日期须齐全；同一企业申报数量不超过1项，同一高校院所推荐项目数不超过8项。
3.项目起止时间为2026年4月1日，结束时间一般不超过2028年3月31日。
三、立项数量和资助经费
企业申报项目采取事前立项、事后补助方式。计划立项数20项，每项申请经费不超过30万元。
四、申报程序
项目网上申报流程为：项目申请人注册登录福州市科技计划项目信息管理系统(http://xmgl.kjt.fujian.gov.cn) ─项目申报─起草项目申请书─点击“添加”─选择“对外科技合作项目”及对应指南代码─点击“申报项目”─填报申请书─上传附件（合作协议书、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证书、规上企业和上述平台资质证书；体现企业经营收入的上年度利润表（加盖企业财务章）证书、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明细表（加盖企业单位章或财务章）等）。
五、联系咨询方式
科技人才与对外合作处
联系人：郑晓昆 苏健文  
联系电话：87114127


附件

福州市已缔结国内友好城市名单

	序号
	省份
	城市

	1
	陕西省
	渭南市

	2
	陕西省
	西安市

	3
	山东省
	济南市

	4
	内蒙古
	阿拉善盟市

	5
	广东省
	广州市

	6
	海南省
	海口市

	7
	甘肃省
	定西市

	8
	陕西省
	延安市

	9
	[bookmark: _GoBack]广西壮族自治区
	南宁市





与福州市签约高校名单：
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同济大学、福州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、东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
东北石油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哈尔滨工程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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